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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人健康中心
服務宗旨：

致力保障職業健康!



香港職業康復制度發展歷程…….



僱員補償條例

1953年成立，僱員若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
遇意外而致受傷或患上職業病，即使僱員在
意外發生時可能犯錯或疏忽，僱主在一般情
況下仍須負起本條例下的補償責任。

~ 不問過失補償



各持份者對僱員補償條例的關注和推行的工傷康復工作

80-90年代

1985年 -
於刊物《職業健康》分享
嚴重工傷個案所面對的困
難及討論賠償項目

1992年 -

中心設立第一間職業康復中心，配備

當時香港僅有的職業康復器材



各持份者對僱員補償條例的關注和推行的工傷康復工作

1994年 -
與香港僱員再培訓局合作舉辦
《復職錦囊》再培訓課程，首
間提供「工作強化」(Work-
hardening)作工傷康復訓練的
機構及課程

1998年 -

促請設立一個中央性的職業
傷病賠償基金



各持份者對僱員補償條例的關注和推行的工傷康復工作

2000 -
2003年

2002年 -
成立職業傷病復康專業團體
聯盟

2003年 –
勞工處推出「自願復康計劃」

2000年 -
《工傷復康與補償追討之相互
關係》研討會 –要求檢討僱員
補償條例



各持份者對僱員補償條例的關注和推行的工傷康復工作

2005 -
2010年

2005年 –
醫院管理局推出「職業醫療關
懷服務」

2009年 –
與香港工會聯合會舉行《預防、
賠償、復康 –香港工傷保險制
度該如何發展》研討會

2010年 –
香港中文大學矯形及創傷外科
推行名為MORE的(工傷康復計
劃)研究計劃 (Multidisciplinary 
Occupational Rehabilitation 
Empowerment program)



各持份者對僱員補償條例的關注和推行的工傷康復工作

2011年

2011年 –
公務員事務局撥款資助成立專
為公務員工傷員工提供服務的
職康中心

2011年 –
中心與三位勞工界立法會議
員及六位勞工顧問委員會僱
員代表合辦《兩岸三地僱員
補償交流會 –探討香港僱員
補償制度的發展》



各持份者對僱員補償條例的關注和推行的工傷康復工作

2012年 –
國際工傷預防及康復研討會期
間舉行圓桌會議 -工會代表、
僱主及勞工處代表一同討論香
港工傷康復政策發展

2012-
2017年

2015年 –
中心舉辦「工傷工友復能
復職支援計劃」

2018年 –
職業安全健康局推出「建
造業及指定工作受傷僱員
重投工作先導計劃」



立法會上有關修訂僱員補償條例的提問及動議

2010年5月19日
~  葉偉明議員動議“檢討職業安全健康及僱員補償制度”

最後，議題未獲得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兩部分議員分

別以過半數贊成，議案被否決。

2011年12月14日
~  張宇人議員動議“紓緩中小型企業購買保險的困難”的討論，

議員們認為僱員補償保險制度已出現嚴峻的問題，並要求政

府積極地檢討現行制度。



• 工傷康復依賴公營醫療

– 專科診斷及治療輪候時間漫長

– 側重醫療康復，未能函蓋社交及心理創傷的照顧及復工或再就業的支援

• 僱員補償條例及勞工保障側重於補償

– 欠缺工傷後的適時職業康復支援

– 欠缺工傷康復後的重返工作安排

– 欠缺統籌及跨界別的合作

• 各公營、福利及私人機構發展了很多有效的工傷康復服務項目及
模式，但沒有統籌及推廣

- 缺乏監管 質素參差

目前情況



後果……

錯失康復的黃金期，治療成效事倍而功半

引致工傷患者慢性痛症、社交、心理和情緒困擾

缺乏監管的個案管理服務破壞工傷工友對僱主的信心

影響及減低社會生產力

缺乏適當的復工統籌及安排

以訴訟處理

現
行
制
度
下



現時沒有一個法定機構對工傷個案/僱員補償條例
作全面的規劃……



香港職業康復制度的未來展望……



成立賦予權力的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暫名）

參考肺塵埃沉著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和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

的做法，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備有權力的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由

政府委任管理委員會。

成員包括: 各相關專業組織代表 (職業醫學醫生、職業健康

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殘疾管理人員、人體功

效學專家等)、僱主代表、僱員代表所組成。



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

角色及職責 -

管理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基金；

負責監察管治職業復康介入服務流程；

制定各項的標準。

而有關具體職業康復介入則由非牟利的非政府組織或私營
公司在專業團體的指引及督導下推行。



成立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基金

運作及基金來源
用集體負責的形式向僱主徵款成立《職業傷病復能復職

基金》，可從現有的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政府不須注資，

或只在基金成立之初提供種子基金。

 而所徵集的基金用作支付 ：

一) 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的營運行政開支、

二) 進行職業康復服務，包括：醫療康復、職業康復、重

返工作支援的全數開支。



引入理想的職業康復計劃元素

重返工作統籌
(Return to work 

coordination)

跨專業介入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適時的介入
(Timely 

intervention)

工作實地康復
(Worksite –

Based 
rehabilitation)



受傷員工
重返工作

僱主

保持生產力

專業的康復治療人員
康復黃金期提供適切治療

保險業界

減省不必要的訴訟

社會經濟
保持人力資源
減省經濟負擔

工友家庭
生活維持

醫療體系

減省龐大的開支

帶來的益處



制度不完善；
欠缺統籌的重返工作安排；

不必要的治療延誤；
造成社會、工友的損失



結論

香港必須盡快檢視及改革於1953年訂立的《僱員補償
條例》，參考國內及國外的政策及制度，為職業傷病
工人的職業康復及受傷後的重返工作，提供適當的支
援和照顧。

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及基金，可以是試驗性質。而其
成效亦可作為未來職業康復計劃模式的參考。

若閣下對職業傷病復能復職局的計劃書有興趣，歡迎到以下網址瀏覽或下載：

http://www.hkwhc.org.hk/wp-content/uploads/2018/06/2R-fund.pdf



謝謝
Thank you !


